
2010年 12月 8日 (星期三 )開始舉行的  
立法會會議席上  
甘乃威議員就  

“空氣污染與公眾健康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經陳克勤議員、葉偉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本港空氣污染的問題持續嚴重，市民的健康備受威脅，但政府

仍未更新本港的空氣質素指標，現時仍有很多高污染的專營巴士及

貨車在路上行駛，繼續排放廢氣，本會對此表示失望；根據達理指

數的統計數據，在本年首 10個月，本港因空氣污染而提前死亡的人
多達 635人、超過 4百萬人次求診；鑒於空氣污染已造成高昂的金錢
損失及社會成本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建議，以盡快改善空氣質

素，保障市民健康：  
 
(一 ) 立刻更新空氣質素指標，為最終採納世界衞生組織的空

氣質素指引中最嚴格的標準訂下時間表及制訂相關措

施，並承諾於將來定期檢討空氣質素指標及相關措施的

成效；  
 
(二 ) 以財政資助或延長專營權的方式，推動巴士提早淘汰及

更換高排放量的專營巴士，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，並即

時為所有未被取替或淘汰的巴士加裝減排裝置；  
 
(三 ) 優化今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及更換歐盟二期柴油商業車輛

的計劃，包括將歐盟前期、歐盟一期車輛納入該計劃中，

容許只註銷舊車的車主獲得計劃的資助；  
 
(四 ) 增加及擴大電動車輛的數量、使用和車種；完善及加強

配套設施，以配合引入電動車輛，例如積極與不同發展

商商討在其物業內的停車場，設置供電動車輛使用的充

電裝置；盡快研究修改法例，加快及簡化電動車駕駛者

申請行駛快速公路許可證的程序，以助電動車普及化；  
 
(五 ) 促使巴士公司擴大及增加對乘客具吸引力的轉乘優惠和

服務，以及加快重組及完善巴士路線，以避免巴士路線

重疊、紓緩交通擠塞及減少空氣污染；  
 
(六 ) 透過政策鼓勵各巴士公司，在新發展區及繁忙地區，採

用純電動巴士行走，以進一步改善該等區域的路邊空氣

質素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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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加快落實設立 ‘低排放區 ’的建議，以限制高排放量的車輛

進入指定範圍；  
 
(八 ) 就空氣污染指數 ‘極嚴重 ’的情況，制訂針對性指引，包括

實施停課及長期在外工作的工人停工等措施，以保障學

童及弱勢社羣如長期病患者、長者、戶外工人於高污染

情況中的健康；  
 
(九 ) 積極推動節能政策，並進一步提高天然氣及可再生能源

佔發電燃料的比例，以減少發電時排放的廢氣；  
 
(十 ) 在制訂改善空氣污染措施時，應採納世界衞生組織最新

的指標及基準，並評估每項措施對改善公眾健康的成

效，以及將改善公眾健康列為處理空氣污染問題的首要

政策目標；  
 
(十一 ) 正視空氣污染是公共衞生議題，要求食物及衞生局的問

責官員參與制訂改善空氣污染的政策；及  
 
(十二 ) 積極跟進與廣東省就 2010年以後改善區域性空氣質素的

工作，以確保區域空氣質素持續改善；  
 
(十三 ) 協助業界解決在推行更換歐盟二期柴油商業車輛計劃後

所出現的技術問題，從而確保更換後的新型車輛在維

修、設計及零件配套等方面皆可配合業界的運作；  
 
(十四 ) 研究並諮詢公眾及運輸業界有關設立 ‘低排放區 ’的具體

建議；  
 
(十五 ) 要求本港電力公司在不增加電費及不影響市民健康的前

提下，全面採用低排放發電技術及使用潔淨燃料發電，

從而改善本港因發電排放廢氣而引致的空氣污染；及  
 
(十六 ) 將僱員因在空氣污染嚴重的環境下戶外工作所引致的相

關疾病列為職業病；  
 
(十七 ) 透過制訂政策、綠色運輸規劃和財務措施，以及在市區

建立更完善的綠色運輸系統，以遏抑汽車數目增長；及  
 
(十八 ) 提供財務誘因，吸引小巴營運商加快引入更低排放量的

新小巴，以淘汰舊小巴。  
 


